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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明县财政局 嵩明县教育体育局 嵩明县扶贫办

关于下达 2021 年雨露计划春季学期 

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按照《昆明市扶贫办 昆明市教育体育局关于做好 2021年度

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工作的通知》（昆开办发〔2021〕3号）、《嵩

明县教育体育局 嵩明县扶贫办关于开展 2021年春季学期雨露计

划工作的通知》（嵩教体联发〔2021〕6号）等文件精神，针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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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情形，各镇（街道）严格把握补助条件标准，按照申报公示

审核步骤程序，完成了材料审定上报工作，县扶贫办在全国防返

贫监测信息系统对上报对象进行了建档立卡户、未消除致贫风险

边缘户的身份审核，县教育体育局对上报对象学籍等信息进行了

审定，在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县级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同时，

市教育体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分别向嵩明县下发了第一

类、第二类情形对象名单，并进行了县、镇（街道）、村（社区）

三级公示。通过上述一系列步骤、程序，县级将按照乡级报账制

原则，对资金进行拨付，现将资金补助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金来源 

根据县财政局资金预算安排和县人民政府批复，2021年雨露

计划春季学期补助资金从县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支出。 

二、补助对象数量及金额 

1.经最终审定，共有 64名符合条件学生享受 2021年雨露计

划春季学期政策。按照情形类别分，第一类 17人、第二类 2人、

第三类 45人。按照镇（街道）来分，嵩阳街道 16人、杨桥街道

2人、小街镇 10人、杨林镇 15人、牛栏江镇 21人。 

2.按照每人每学期 1500元补助标准，共补助金额 9.6万元。

按照情形类别分，第一类 2.55万元、第二类 0.3万元、第三类 6.75

万元。按照镇（街道）来分，嵩阳街道 2.4 万元、杨桥街道 0.3

万元、小街镇 1.5万元、杨林镇 2.25万元、牛栏江镇 3.15万元。 

每个镇（街道）符合条件享受补助的人数及金额具体见《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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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县 2021年雨露计划春季学期资金划拨分配表》（附件 1），具体

的补助对象人员见《嵩明县 2021年雨露计划春季学期项目受益对

象名册》（附件 2）。 

三、补助方式 

1.采取直补到户方式，即补助资金一律通过经享受对象或家

庭签字确认和镇（街道）审核盖章的支农惠农一卡（折）通或卡

号直接发放到贫困学生（家庭），补助资金须用于补助对象。以村

委会为单位，组织享受对象或家庭对资金划拨花名册进行签字和

按手印确认，并由村委会将签字按手印后的资金划拨花名册上报

至镇（街道），再由镇（街道）收集上报至县教育体育局。 

2.按照乡级报账制原则，资金下拨到各镇（街道）财政所或

政府后，由各镇（街道）按照相关要求于 6月月月月 30日前日前日前日前完成兑付。 

四、其他要求 

1.各镇（街道）要严格按照要求，及时准确、足额兑付补助

资金，资金兑付完成后，将银行流水复印件加盖镇（街道）公章

报送至县教育体育局。 

2.各镇（街道）要确保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中职业在校

生数据，与补助数据吻合一致，做到账账相符。 

3.各镇（街道）要按照《2021年雨露计划春季学期补助绩效

目标表》（附件 3），落实绩效目标。 

4.县教育体育局应组织县财政局、县扶贫办、各镇（街道）

对补助对象或家庭进行后续回访抽查，确保资金补助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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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嵩明县 2021年雨露计划春季学期资金划拨分配表 

2.嵩明县 2021年雨露计划春季学期项目受益对象名册 

3.2021年雨露计划春季学期补助绩效目标表 

 

 

 

嵩明县财政局         嵩明县扶贫办       嵩明县教育体育局       

2021年 6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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